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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缴工资的8%

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我们

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实现全覆盖，另外两大部分

则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春节将至，企退人员养老金是否会再次迎来

第十一次调整？这必然是老年朋友最关心的话

题。市场星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不出意外，

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可能还会继续上调。

参照2014年的日程安排，今年1月份，国务

院会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是否调整，以及调整幅

度。而我省一般在3月底到4月初之间公布具体

调整方案。

数据显示，2014年初为全省214.13万名企

业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增加养老金

168.28元，人均养老金水平达到1828元。

企退职工养老金有望迎来11连调

职工养老

再来看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一块。省

人社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

底，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人数3337.19万人，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 102.7%；其中 871.77 万人领

取养老金，全年发放养老金63.93亿元，基金累

计结余176.48亿元。

2014年，全省各级政府共为参保人员参保

缴费补贴10.01亿元，其中，为重度残疾人（二级

以上）、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三级以上）未再生

育的夫妻（女方满 49 岁）等特困群体代缴46.06

万人，代缴养老保险费4876.15万元；领取独生

子女光荣证的独生女子父母和落实绝育措施的

农村双女父母参保351.84万人，政府为其另行

增加补贴1.16亿元。

居民养老

全省3337.19万城乡居民已有了养老保险

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

本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
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
老金；

本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缴
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按照合理衔接、
平稳过渡的原则，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
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依据视同缴费年限
长短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本决定实施后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缴费
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处理和基本养老金计发比照《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执行。

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等情况，
统筹安排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
本养老金调整

做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的机
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只转移养老保险关
系，不转移基金；

●参保人员跨统筹范围流动或在机
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在转移养老
保险关系的同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储存额随同转移。

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

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缴费，
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

建立健全确保养老金发放的筹资机制

各级社会保险征缴机构应切实加强基
金征缴，做到应收尽收。

各级政府应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

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普遍发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
卡，实行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提高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水平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做好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缴费申报、关系转
移、待遇核定和支付等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决定制定
具体的实施意见和办法，报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备案后实施。

实施时间

本决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

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

基金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纳入
社会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专款专用。

本决定实施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继续按
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
同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


